鱼峰区2017-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
为贯彻执行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效改善我区大气环境，决定于2017年10月-2018年3月在全区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整治工作。

一、工作目标

以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重点，排查环境、安全隐患，督促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的各项措施，努力改善环境质量。对企业行政许可事项进行排查，确保企业的合法性，检查企业现场，督促企业完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结合日常工作，加大对企业料场、建筑工地防扬尘设施管理，加强“三车”整治力度，减少扬尘污染。查处违法建设、无证经营、无证生产等企业违法行为，对排查发现的“两违”建筑物和构筑物依法予以处置；查处企业超标排污、不正常运行污染处理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督促企业整治环境隐患。 

二、整治范围和时间

（一）整治范围
1. 混凝土搅拌站专项整治：辖区管辖权限内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

2. 砖厂专项整治：辖区管辖权限内以粘土、页岩等为原料的烧制砖企业。

3. 料场堆场整治：辖区管辖权限内工业原料、煤、废弃物等堆场。

4. 建筑扬尘整治：辖区管辖权限内建筑工地。

5. 三车整治：建筑垃圾运输车、散装运料车、预拌混凝土运输车。

（二）时间：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

组织筹划：2017年10月  编制本辖区整治工作方案，于2017年10月31日前抄送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排查整改阶段：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  全面排查辖区管辖权限内相关企业，调查各类手续合法性，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或移交相关部门处置，督促企业整改。

三、检查主要内容及分工

（一）加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治理

1.工业烟粉尘治理。对燃煤锅炉、工业锅炉的除尘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确保达标排放；混凝土搅拌站要建设和改造除尘设施，达不到除尘要求的一律停产整治或坚决关闭。原材料、产品须密闭贮存和输送。（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2.全面整治燃煤小锅炉。到2017年底前，配合市工业和信息化委淘汰（淘汰方式包括拆除、能源替代等）10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禁止新建20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所有20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完成脱硫、除尘设施建设改造。（牵头单位：区工信局）

3.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加强表面涂装、包装印刷、有机化工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整治，推广使用水性涂料，鼓励生产、销售和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有机溶剂。加强汽车维修厂喷涂污染控制，建设回收及处理装置，严禁露天喷涂。（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二）深化城市污染治理

1.严格城市施工、拆迁扬尘管理。配合市住房城乡建设委鼓励引导建筑工程施工建设单位将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预算，在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依法明确扬尘污染治理责任和治理方案；开展建筑施工扬尘综合整治。强化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对施工现场实施封闭围挡，道路硬化、材料堆放遮盖、进出车辆冲洗、建筑垃圾清运等措施。（牵头单位：区住建局）

2.减少道路运输扬尘污染。加大执法力度，对下列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管重罚：（1）车辆车轮带泥上路污染城市道路的；（2）工程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未按要求密闭或遮挡严实、影响市容市貌的；（3）工程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的撒漏污染城市道路的（牵头单位：区行政执法局）。
加大清扫保洁力度，增加路面洒水冲洗次数（当空气质量指数达到重度污染，重点道路路面每天洒水3-4次；当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严重污染，重点道路路面每天洒水4-5次；当空气质量指数在重度污染以下，重点道路（详见附件一）路面每天洒水2-3次）。一经发现道路上出现污染现象，要立即清扫或冲洗干净，做到路面见原色、无扬尘。（牵头部门：区环卫所）
3.加强垃圾禁烧管理。禁止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烟尘的物质（牵头单位：区行政执法局）。
4.严格控制露天烧烤、餐饮油烟污染。合理确定建成区内禁止露天烧烤的范围和时间，依托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执法部门加强管理和执法，坚决制止违反规定的露天烧烤行为（牵头单位：区行政执法局）。
严格新建餐饮服务经营项目审批，督促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和单位食堂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装置并正常运行（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四、保障措施

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考核纳入环保目标责任制考核，完善考核细则，对各责任单位落实年度工作目标情况实施考核，考核结果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评的重要依据。对未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年度工作任务、发生重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环保部门要对有关地区和行业实施建设项目环评限批，取消授予环境保护荣誉称号。组织部门、监察机关会同环保部门约谈相关责任单位有关责任人，提出整改意见并予以督促落实。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的，以及干预、伪造监测数据和没有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监察机关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附件：1.鱼峰区重点道路

      2.各部门联络员名单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鱼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2月25日印发
附件1：

鱼峰区重点道路
（该名单根据污染情况动态更新）
一、屏山大道

二、蟠龙路

三、白云路

四、东环大道

五、燎原路

六、荣军路

附件2：

各部门联络员名单
	部门
	联络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信局
	李振东
	18877220687

	行政执法局
	张新伟
	13977228316

	住建局
	梁海
	13707828613

	环卫所
	覃莉军
	13877229123

	环保局
	廖艳华
	1373725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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